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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文件

沪规划资源详〔2023〕376 号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关于印发《上海市城市更新专家委员会
工作规程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区人民政府、各管委会，市相关部门:

根据《上海市城市更新条例》、《上海市城市更新指引》要求，

现将《上海市城市更新专家委员会工作规程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

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

2023 年 9月 2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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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城市更新专家委员会工作规程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（目的依据）

根据市委、市政府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整体部署，以及《上

海市城市更新条例》、《上海市城市更新指引》，对上海市城市更

新专家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专家委员会”）的组成办法和工作规

则，制定本规程。

第二条（机构的性质与组成）

专家委员会是城市更新工作的技术审议、咨询机构，由规划、

房屋、土地、产业、建筑、交通、生态环境、城市安全、文史、

社会、经济和法律等方面的人士组成。

第三条（机构设置）

专家委员会设主任委员 1 名，副主任委员、委员若干名，由

市规划资源部门会商上海市城市更新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拟定委

员名单并聘任，任期五年，届满或任期中有变动，由市规划资源

部门按程序重新聘任。

专家委员会下设专家库，由市规划资源部门组织听取各方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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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后建立并维护。

市规划资源部门负责专家委员会日常工作，包括专家委员会

名单的制定和管理、会议管理、日常服务和其它管理工作。

第四条（机构职责）

按照指导、支撑责任规划师、责任建筑师、责任评估师联创

机制的总体要求，专家委员会应当在城市更新的整体性谋划、专

业性策划、合理性评估等方面发挥指导作用，参与相关策划、规

划、建设方案的意见听取、评审等工作，并为市、区人民政府的

城市更新决策提供咨询意见。

第五条（专家的权利）

专家委员会专家享有下列权利：

（一）参加专家委员会全体会议或专题会议，并有权就本市

城市更新工作提出意见、建议。

（二）优先获得城市更新相关信息。

（三）参加上海城市更新相关活动。

第六条（专家的义务）

专家委员会专家应履行下列义务：

（一）积极承担有关城市更新研究工作。

（二）发扬学术民主，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

（三）尊重民主集中制，不得以不恰当方式影响决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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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专家委员会全体会议

第七条（全体会议期限与召集人）

专家委员会全体会议每年举行一次；如遇特殊情况，可酌情

增减全体会议。

专家委员会全体会议由市规划资源部门召集。

第八条（全体会议出席人）

参加全体会议的专家委员会专家人数不得少于全体委员数

的三分之二。

第九条（全体会议议事事项）

专家委员会全体会议议事事项有：

（一）上海市城市更新指引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等涉及全市

城市更新整体性安排的指导性文件；

（二）全市城市更新年度工作报告、各区年度更新实施报告；

（三）市城市更新领导小组认为需要报专家委员会审议的其

他重要事项。

第三章 专家委员会专题会议

第十条（专题会议期限与召集人）

市规划资源部门根据议事事项的实际情况，不定期召开专家

委员会专题会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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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（专题会议出席人）

参加专家委员会专题会议的人员为与会议议题有关的部分

专家，人数由市规划资源部门确定。

参与会议的专家人数原则上不少于 5 人，其中专家委员会委

员和专家库内专家总人数不得少于参会总人数的一半。

根据会议议题需要，可邀请其他有关人员参加会议。

第十二条（专题会议议事事项）

专家委员会专题会议议事事项有：

（一）城市更新行动计划；

（二）城市更新方案；

（三）城市更新相关的工作机制与政策文件；

（四）有关重大科研课题；

（五）市规划资源部门认为需要审议的其他事项。

第四章 会议组织

第十三条（议事形式）

专家委员会一般采取会议议事形式，也可以视情形采取书面

征询形式。

第十四条（会议会前准备）

市规划资源部门负责落实专家委员会会议会前准备工作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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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汇总议事事项的相关材料，并提出初审意见；确定会

议议题、议程及出席人员名单。

（二）会议召开前五天将会议议程及有关材料送达应该出席

会议的专家和相关人员。

第十五条（会议程序）

专家委员会会议程序如下：

（一）会议举行时，应履行签到手续。

（二）议事事项汇报人进行汇报。

（三）与会专家和相关人员对会议议题进行研究讨论，并提

供书面评审意见。

（四）会议主持人对专家评审意见进行总结。

（五）市规划资源部门负责会议记录。

第十六条（会议会后工作）

专家委员会会议后，市规划资源部门落实以下工作：

（一）起草会议纪要，并抄告参加会议的专家。

（二）通知市规划资源网站发布会议相关信息。

（三）会议议题材料、专家评审意见、会议记录、会议纪要

等会议相关材料存档备查。

第十七条（会议回避原则）

会议执行回避原则。议事事项与参会专家本人或其所在的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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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有利害关系的，参会专家应在会议召开之前主动向会议组织方

申请回避。由于参会专家隐瞒应当回避情形，造成审议结果不公

正的，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取消或者撤销相关审议结果。

第五章 其它事项

第十八条（经费管理）

专家委员会日常工作经费纳入市规划资源局部门预算，并按

照财政预算管理的要求安排使用资金。

工作经费的主要用途为会务费用、专家劳务费用以及其他相

关费用等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十九条（实施日期）

本规程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



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信息

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办公室 2023 年 9月 28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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